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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价向下除权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于 2025 年 11 月 28 日裁

定批准《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

根据《重整计划》，结合公司初步测算情况，预计《重整计划》实施后公司股

价存在向下除权调整的风险，敬请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价存在向下除权调整的风险

1.根据《重整计划》，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84,132,890股为基数，按每 10股

转增 14.50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共计转增 266,992,691 股。转增

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451,125,581股（最终转增的准确股票数量以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前述 266,992,691

股转增股票不向原出资人进行分配，全部用于清偿债务和引入重整投资人，其中

203,600,000股由重整投资人有条件受让，63,392,691股用于清偿公司债务。

2.由于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系重整程序中出资人权益调整的一部分，不

同于一般意义上为了分红而单纯增发股票的行为，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规则》第 4.4.2条的规定，调整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本次重整公司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的平均价为 6.31元/股，如果股权登记日股票收盘价高于 6.31元/股，

公司股票按照调整后的除权（息）参考价格计算公式于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调

整开盘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股票买卖按上述开盘参考价格作为计算涨



跌幅度的基准；如果股权登记日收盘价等于或低于 6.31元/股，公司股权登记日

次一交易日的股票开盘参考价无需调整。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本次

重整的财务顾问，已为公司调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参考价的计算公式事项

出具了专项意见。上述情况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 年 12 月 5日、12 月 6日

对外披露的《关于重整计划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除权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118）《关于重整计划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事项实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121）和《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

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的专项意见》。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5年 12月 11日，转增股本上市日为 2025年 12月 12日。

因业务办理需要，公司拟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25年 12月 11日

停牌 1个交易日，并于 2025年 12月 12日复牌。

根据《重整计划》，结合公司初步测算情况，预计《重整计划》实施后公司

股价存在向下除权调整的风险，具体情况以公司后续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理性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二、风险提示

1.法院已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

行阶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

如公司不执行或不能执行重整计划，公司将被宣告破产。如公司被宣告破产，公

司将被实施破产清算，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4.18 条的规

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公司将在法院、管理人的指导和监督下，

做好重整计划执行工作，最大程度保障债权人利益和股东权益，力争尽快完成重

整工作，全面化解公司风险事项。

2.鉴于公司 2024 年度末经审计的归母净资产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同时，

https://180.96.8.44/EquitySalesF9Web/F9/NewsAndFilings/CompanyBulletin.html?lan=cn&Remarks=smartreader&WindCode=002200.SZ&stockname=*ST%E4%BA%A4%E6%8A%95


鉴于公司连续三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持

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若公司 2025

年度出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2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深圳

证券交易所将决定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3.鉴于重整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 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

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九日


